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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承诺事项 

1. 开出保函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止，开具的保函如下： 

品 种 交易金额 保证金余额 备注 

保函 42,310,027.85 11,372,732.55  

除上述承诺事项外，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不存在需要披露的其他重要承诺事项。 

(二) 或有事项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不存在需要披露的重要或有事项。 

 

十三、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一) 资产负债表日后利润分配情况 

拟分配的利润或股利 

根据 2022 年 3 月 2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的《202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

案》，公司决定拟向全体股东分配 2021 年可分配利润

8,134.05万元(含税)，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5元(含税)；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62,681,000股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以资本公积转增 4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227,753,400 股。上述预案尚待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除上述事项外，截至本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本公司不存在需要披露的其他重要资产

负债表日后事项中的非调整事项。 

 

十四、其他重要事项 

(一) 分部信息 

本公司主要业务为物业服务。公司将此业务视作为一个整体实施管理、评估经营成果。

因此，本公司无需披露分部信息。本公司按产品分类的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详见本财务报表

附注五(二)1之说明。 

(二) 租赁 

1. 公司作为承租人 

(1) 使用权资产相关信息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五(一)12之说明； 

(2) 公司对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的会计政策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三(二十六)之

说明。计入当期损益的短期租赁费用和低价值资产租赁费用金额如下： 






































